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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鼓勵本系教師開授學士班高年級專題課程，以培養學生實務能力，特訂定

本措施。 

 

二、專題課程以二至三學分為原則，學分數由教師自行決定。課程申請須每學

年開排課提課時或每學期課程異動時提出。 

 

三、課程學生以大三、大四為主，人數以八至十二人為原則。可由教師主動招

募學生參加，或由學生自行組成，向教師申請。自組式專題課程申請表

（學生用），專題課程申請表（教師用），請參考附件。 

 

四、專題課程以培養實務能力為主，課室授課時間須佔學期總時數至少三分之

一。課程之成果必須於期末公開展演。 

 

五、課程可為新設課程或是教師原已開設課程為基礎之延續課程，如期末報告

或作業之擴充、編修、出版等。 

 

六、鼓勵教師可以以共同授課（team teaching）方式進行課程規劃。 

 

七、申請案須經課程委員會核備與系所主管簽章後，始得開設。 

 

八、專題課程經核可開設後，每門課補助金額一學期 8000 元為上限，支出實報

實銷為原則。 

 

九、本措施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